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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11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8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本案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开庭审理，原告被告提供证据并进行庭审辩论。

2023 年 5 月 12 日收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 年 5 月 11 日签发

的电子版判决书；判决书判决：驳回原告陈林书的全部诉讼请求，案件受理费 

52050 元，由原告陈林书负担。二审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

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最高院）开庭问询，2024 年 1 月 31 日收到最高院 2024 年 1

月 29 日签发的编号为（2023）最高法知民终 1433 号的民事裁定书。裁定撤销一

审判决，准许陈林书撤回起诉，一审、二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陈林书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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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郭安强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被告为挂牌公司本身 

 

3、 第三人 

姓名或名称：河南新乡华星药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连太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原告陈林书诉称：常州先锋干燥设备有限公司和朱向华（先锋公司和朱向华

不直接参与诉讼；但同意本案原告起诉）与原告于 2007 年 11 月 29 日向国 家

知识产权局共同申请了专利号为 200710190736.X，名称为“一种造粒机”的 发

明专利，该专利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获得授权，授权公告号为 CN101249401B

（下称涉案专利）。 2022 年 1 月 20 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 53585 号决

定，维持了权利要 求 2、4-5、7-10 有效。 原告近日发现被告一山东奥诺能源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，制造、销售以及许诺销售落入

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流化床造粒机产品，且部分侵权产品在被告二河南

新乡华星药厂内制造并仍然投入使用，河南新乡华星药厂属于侵权行为地。两被

告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五条以及第七十一条的规定，被告应当停止侵权行为并对原

告进行赔偿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一审诉讼请求：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停止制造、销售、许诺销售专利侵权产品的行为；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60 万元； 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01 

3、请求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支出共计 15 万元人

民币； 

4、请求判令被告二立即停止使用专利侵权产品； 

5、请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。 

二审上诉请求： 

1、撤销（2022）豫 01 知民初 1599 号民事判决，依法改判被告一立即停止制造、

销售、许诺销售专利侵权产品的行为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

100 万元人民币，被告二立即停止使用专利侵权产品； 

2、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 

事实和理由：常州先锋干燥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先锋公司）和朱向华（先锋

公司和朱向华不直接参与诉讼，但同意本案原告起诉）与原告于 2007 年 11 月 

29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申请了专利号为 200710190736．X，名称为“一种

造粒机”的发明专利，该专利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获得授权，授权公告号为 

CN101249401B（下称涉案专利）。2022 年 1 月 20 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 

53585 号决定，维持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2、4-5、7-10 有效。原告近日发现被

告奥诺公司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，制造、销售以及许诺销售落入涉案专

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流化床造粒机产品，且部分侵权产品在被告华星药厂内制

造并仍然投入使用。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十一条的

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五条以及第七十一条的规定，被告

应当停止侵权行为并对原告进行赔偿。综上所述，两被告未经许可实施上述专利

的行为，严重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的专利权，特诉至法院，要求判如所请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诉讼裁判情况 

（2022）豫 01 知民初 1599 号案件判决如下：驳回原告陈林书的全部诉讼

请求。案件受理费 52050 元，由原告陈林书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

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

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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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二审情况 

二审裁定如下： 

1、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豫 01 知民初 1599 号民事判决； 

2、准许陈林书撤回起诉； 

3、一审案件受理费 52050 元，减半收取 26025 元，由陈林书负担。二审案件受

理费 13800 元，减半收取 6900 元，由陈林书负担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案终审判决，原告撤回起诉，对公司生产经营暂无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案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影响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无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23）最高法知民终 1433 号》 

 

 

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2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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